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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

 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 15/11/2013 23:02

From:

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

敬啟者:
二次創作包括【戲仿】以外的作品，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諮詢？
法例的定立一定要清晰及明確！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
都可告?《條 例草案》必須加入相應條文，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，
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、一致性、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，尤其是對非商
業貿易的運用，決不能應採用與傳 統商業傳媒（如電視台、電台）一樣
或相類似的基準。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，委員會由
市民組織，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，它負責處理 市民投訴，對
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，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。我認同「UGC方
案」，「UGC方案」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「三步檢測」。只爲個人
或個 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，符合第一步「僅限於『特
別個案』」之規定。「UGC方案」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
商業貿易營運上，也不得 取代原作市場，這符合第二步「與作品的正常
利用沒有衝突」及第三步「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」
之規定。請重新考慮條文內容，並給予公眾充足的時間去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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